
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畢業流程懶人包 

  

註 1：資格考試與學位考試至少需間隔三個月。 

註 2：請參考人權碩修讀辦法，應於在學期間完成四項項目任一項。 

小編的話： 

白話來說，畢業論文就是先想好大概論文題目與研究方向，找指導老師確認是否願意指導，再簽指導

單，與指導老師討論後，申請資格考試（口試委員要自己找，口試委員三位，其一會是指導老師），通過

資格考試後，就是努力寫完論文，論文完成後申請學位考試，而簽指導單到學位考試需間隔六個月。 

研究生畢業流程 

依規定於學位（論文）考試六個月前 

完成商請論文指導教授及 

學位考試論文題目報告單 

資格考試 1 

（俗稱 Proposal） 

碩士班 

修業滿一年 

1. 修畢應修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 

2. 自行修習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且測驗及格 

3. 完成論文線上原創性偵測系統比對報告 

 

通過修讀要求 2 

學位考試 

＊ 完成論文的步驟與建議 

 依興趣修課並設計選課內容及順序  

 修課  

 從學期報告構思碩士論文寫作方向  

 論文題目雛型出爐  

 尋覓並商定指導教授人選  

 繳交「論文題目報告單」  

 撰寫論文研究計劃  

 舉行資格考核（研究計劃口試）  

 在論文發表會上發表論文或其他 

 舉行學位考試  

 修改論文、辦理離校(下一學期開學日前) 



畢業論文整體注意事項 

1. 所有表單及辦法都在東吳人權網上可以查詢 

2. 先看完表單及辦法還有不清楚的問題再詢問，切勿成為伸手牌 

申請論文指導教授注意事項 

1. 入學後即可留意指導教授人選，若欲聘外校教師，須先與學程辦公室聯絡後 

   方可邀請。 

2. 研究生應該在申請學位考試六個月前，完成申請論文指導教授 

3. 論文指導教授以專兼任老師為原則，最多二人(可共同指導)  

4. 論文指導教授一學年指導研究生名額有限，有確定找指導老師請盡快 

5. 碩二開始，一旦確定論文題目並覓妥指導教授後，即可向學程辦公室繳交 

  「論文題目報告單」。該表應於碩二下學期結束前繳交完畢，逾期必須提出書 

   面報告呈學程主任。依校內規定，該表提出日期應與學位考試間隔 6 個月， 

   提出日期以送至學程辦公室當日為準。 

申請資格考試注意事項 

1. 請與指導老師確認是否可以提出申請資格考試 

2. 填寫研究生資格考核申請表於口試兩周前繳交 

 （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與口委敲定口試時間） 

3. 填寫研究生資格考核考核委員資料表 

 （口試委員共三人，包含自己的指導老師，校外的教授要填寫教授證書字

號，中研院研究員若無教師證號則提供證書掃描檔，備註欄請填寫老師的聯絡

地址） 

4. 找口試委員的潛規則是希望至少有一名校外的老師 

5. 口試前務必再與口試委員確認時間、地點（自己的指導老師也是口委！） 

6. 修畢一年以上課程並繳交論文題目報告單者，徵得指導教授同意後，檢具口 

   試委員資料、研究計劃初稿及預定口試時間，向學程辦公室提出申請，由學 

   程協調地點 

申請學位考試注意事項 

1. 應於學位考試舉行日至少一個月前，依規定格式填具「學位考試申請書」 

  檢附歷年成績單及經指導教授審閱通過的論文初稿向學程辦公室提出申請 

2. 每學期限申請一次，考試應於 1/31 及 7/31 前舉行完成 

 （請不要拖到最後一天，行政人員作業需要一點時間） 

3. 填寫碩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單（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與口委敲定口試時間） 

4. 口試前務必再與口試委員確認時間、地點（自己的指導老師也是口委！） 

 


